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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滕政办发〔2022〕16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部分国有企业整合划转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滕州微山湖湿地管委会，市直

有关部门，相关市属国有企业：

《滕州市部分国有企业整合划转工作方案》已经十四届

市委第 22 次常委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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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部分国有企业整合划转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市属国有资本布局，做强做优做大市属国

有企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部分市属国有企业整合划转工

作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背景意义

通过整合划转旅游及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，进一步推进

市属国有企业结构调整，突出主责主业，减少同质化竞争，

理顺有关企业股权隶属关系，打响“红荷湿地”旅游品牌，

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；做实做大市属国企资产规模，提升

信用评级，增强融资能力，为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

提供优质平台。

二、具体方案

1.将滕州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旅游公司）持

有的微山湖湿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湿地集团）国有股

权无偿划转至滕州微山湖湿地管理委员会，人、财、物及业

务等同步划转。由市政府授权管委会履行出资人职责。同时

旅游公司合并入湿地集团，湿地集团作为市属一级企业保留

法人主体，承接合并公司的资产、负债和现有业务。原旅游

公司总部人员实行自愿选择，可到湿地集团工作，也可到山

东滕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滕投集团）工作，具体

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服从所选择企业制度规定和岗位安排，

原中层干部级别保持不变，由所选择企业安排适当职务。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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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旅游公司党委，同时新成立湿地集团党委，隶属滕州微山

湖综合旅游区党工委。

2.将山东兴滕置业有限公司实际管理权由旅游公司移

交给滕投集团，人、财、物及业务等同步划转,实现法定股权

隶属关系与实际管理权相统一。

3.将山东滕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滕发公司）

管理、山东新兴置业有限公司持股的山东天行健置业有限公

司（山东新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）无偿划转至滕投集团。

4.将滕州高铁新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的山东联迪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滕发公司持有，并作为其下

属子公司。

上述被划转或被整合的企业及所属子公司党组织、股权

及实际管理权同步划转。原事业编制人员继续执行“老人老办

法”有关规定，档案管理渠道保持不变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有关企业的整合划转工作要在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领导

下组织实施，成立由周刚同志任组长，王涛同志、高欣同志、

李义同志、张传纲同志、董浩同志、闵祥寨同志任副组长，

相关部门单位及企业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

资产审计及交接、人员划转及安置、档案资料移交、信访稳

定四个工作组，市国资局负责做好统筹协调工作。具体涉及

滕发公司及下属企业的整合划转工作由高欣同志牵头负责；

涉及旅游公司、湿地集团等企业的整合划转工作由董浩同志

牵头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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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工作实施中，有关部门单位及企业要坚持稳中求进，依

法依规抓整合；突出科学谋划，保值增值强实力；强化自身

建设，对标对表提能力；坚持统筹联动，协调配合凝聚力的

总体要求。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滕州微山湖湿

地管理委员会要接好、管好有关企业，确保做到“政企分开”，

严格履行好出资人职责。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编

办、市住建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审计局、市国资局、市信访局、

市医保局等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，认真落实好各项工作安排，

确保在划转整合过程中，职工思想不散、工作秩序不乱、经

营业务不断。要严格按政策法律办事，做到流程公正公开透

明，严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
抄 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

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13日印发


